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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專營巴士服務 
 

民主黨在《政策總綱》中，多年來不斷強調必須按下列方式，改善公共交通服務，

當中包括﹕ 

1. 香港應發展和維持一個高效率和安全的交通運輸系統，並與經濟發展及社區

需要互相配合。 

2. 政府有責任為市民提供一個良好質素的公共交通及道路系統。 

3. 改善現有公共交通服務質素、調節公共交通收費加幅、及建立有充份市民參  

   與的有效監管制度。而公共交通服務收費必須是符合本港經濟情況及為市民  

   所能接受，以吸引更多市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4  任何交通運輸的發展必須顧及環境因素。 

5 道路運輸網的設計，不單考慮汽車交通的需要，更必須顧及所有道路使用者、

包括弱能人士的需要。 

6 建立能配合長遠經濟發展的貨運系統，並配合公共運輸的需要，減少互相塞

的情況。 

7 進行長遠城市規劃時，交通建設需求必須和土地運用一併考慮，以令交通配    

   套建設和地區發展同步配合。 

 

而在2014年底公佈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的建議》中，直接提出下列方案，

改善改善巴士服務﹕ 

1. 在新增專營權中要求巴士公司引進及完善電子科技的應用，例如於車站設立

電子顯示屏，以提供實時班次資訊，便利乘客候車。 

2. 加強監管專利巴士公司的服務，就服務脫班率訂下明確及客觀的標準；並在  

協議中訂明脫班情況可影響未來專營權的申請及延續，並為以非交通擠塞為

由脫班的情況制訂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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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促使巴士公司擴大及增加具吸引力的轉乘優惠和服務，加快重組及完善巴士

路線，以避免巴士路線重疊、紓緩交通擠塞及減少空氣污染。 

4. 在批出專營巴士服務新專營權時，規定營辦商必須以八達通上下車拍卡功能，

統一路程收費標準，以及為乘客提供實時巴士班次資訊。 

5. 在現有巴士服務專營權屆滿及在新發展區的路線時，必須重新競投而非簡單

延續，加強競爭。 

 

就政府正在進行《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專題研究》，民主黨認為應將專營巴士服

務，以及公共小巴座位及牌照數量共同審視，首要研究下列項目﹕ 

1. 現有自負營虧模式，在經營成本上漲，營辦商陸續退出時，應如何讓偏遠及

依賴接駁的地區，繼續享有足夠服務。因此，政府應否改變現時不直接經營，

又或是補貼的角色。 

2. 專營巴士與專線小巴的角色，參考如首爾模式分廣域（紅）、幹線（藍）、

支線（綠）及換乘（黃）四類，透過改變目前專營巴士營運條款，跟專線小

巴服務互相配合，減少互相競爭及浪費，同時兩者又如何跟作為骨幹的鐵路，

互補不足，特別是車費上，如何避免乘客重覆支付，出現「一程多票」怪象。 

3. 如何根據各社區情況，設定不同專營巴士或專線小巴服務的載客數目，避免

非繁忙時間，提供載客量過多，而繁忙時間提供的載客量又不足，也即是必

須提高目前專線小巴座位數目。 

4. 硬件上，怎樣改善大型鐵路或巴士站轉乘服務，當中包括新發展及舊區更新

項目，規定設置聯同商業設施的空調轉車站，以及日後轉乘站中，在設計上，

怎麼規定以最簡短路程，便利乘客鐵路、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相互轉乘。 

5. 街上的普通巴士站，如何減少受其他交通工具阻塞，以加快乘客上落速度，

並避免公共交通車輛互相阻礙；同時盡量將主要街道的專線小巴上落處常規

化，跟巴士站一致，除集中上落外更可容易識認、改善市容。 

6. 在繁忙公共交通主幹道上的交通燈號，應盡量隨專營巴士及專線小巴到達而

改變，取消輕鐵優先權，加快車流。 

7. 各新發展及舊區更新項目，所有主要幹道必須配合巴士站設計，避免跟其他

街道交匯，減少阻礙，甚至嘗試在行車線中央設置巴士專線及車站。 

 

民主黨認為，過往政府對公共交通政策閉門造車，思維守舊，必須在是次研究安

排各階段的公眾參與，加強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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